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73號

聲  請  人

即告訴人    許盛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陳君沛律師

被      告  許祖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許文寧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許祖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侵占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

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3年7月1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

1766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9208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

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

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

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

訟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

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許盛翔（下稱聲請人）就被告許祖華、

許文寧、許祖毓涉犯侵占等罪嫌，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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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高雄地檢署）提出告訴，經檢察官偵查後以113年度

偵字第9208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

不服而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下稱高

雄高分檢）檢察長認再議為無理由，復以113年度上聲議字

第1766號駁回再議（下稱駁回再議處分）。嗣聲請人於收受

駁回再議處分書後，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於法定期間10日內

之民國113年7月10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

據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卷核閱屬實，並有原不起訴處分

書、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證書及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

在卷可稽，是聲請人本件聲請，程序上與首揭規定相符，先

予敘明。

二、按法院認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准許

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

之外部監督機制，法院僅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

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依此立法精

神，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為准否提起自訴之裁

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之範圍，即應以偵查中

曾顯現之證據為限。再者，法院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時，

案件即進入審判程序，顯見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

必須偵查卷內所存之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

所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即提起公訴之情形，即

案件已跨越起訴門檻，被告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

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始應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倘

案件尚須另行蒐證偵查，始能判斷應否准許提起自訴，因聲

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並無如再議制度得為發回由原檢察官

續行偵查之設計，法院即應依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

以聲請無理由裁定駁回之。

三、告訴意旨略以：被告許祖華、許文寧、許祖毓為兄妹，告訴

人許盛翔（原名許再德）為被告3人之叔叔。被告3人之母親

歐靜蕙、二姑姑許素芳均在城中城大樓火災中喪生，渠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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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而取得案外人歐靜蕙名下、門牌號碼為高雄市○○區○

○路00號5樓之2城中城大樓建物（建物建號為高雄市○○區

○○段○○段000號，下稱本案建物）之所有權。詎被告3人

明知告訴人與其兄弟姊妹即案外人許信仁（被告3人之父

親，已歿）、鄭許素芬、許素芳、許素貞、許雲英等6人曾

就本案建物達成協定，約定將本案建物借名登記在案外人歐

靜蕙名下，實際所有權係由案外人許信仁享有5分之2持分、

告訴人享有5分之2持分、案外人許素芳享有5分之1持分；又

告訴人因繼承案外人許素芳之遺產，而對本案建物享有5分

之3持分之所有權，竟仍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

侵占、背信之犯意聯絡，將高雄市政府因辦理「城中城暨七

賢國中舊址跨區區段徵收」，針對本案建物於111年8月17

日、9月29日發放予被告3人、共計新臺幣（下同）33,582,3

00元之救濟金，全數侵占入己，未依約給付告訴人應得之2

0,149,380元，而以此方式違背其等之任務，致生損害於告

訴人。因認被告3人均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第342

條第1項之背信等罪嫌。

四、原不起訴處分、駁回聲請再議處分意旨：　

　㈠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意旨略以：

　⒈詢據被告3人均堅詞否認有何上開犯行，並辯稱：我們此前

不知悉有該協議書，協議書上的簽名並不完全，也沒有許信

仁及歐靜蕙的簽名，而且從內容來看我父母親也不是協議書

的簽約人，城中城建物所有權有如協議書所載之分配是許盛

翔自己說的，並沒有此事等語。

　⒉經查，就被告3人有於上開時間領取高雄市政府發放、合計3

3,582,300元之建物救濟金2筆一節，業據告訴人指述甚詳，

亦為被告3人所不否認，並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111年12月29

日高市地政發字第11135116700號函暨檢附之地上物拆遷救

濟清冊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⒊惟查，觀諸告訴人提出之協議書，雖載有「立協議書人：許

信仁、許再德（即告訴人）、鄭許素芬、許素芳、許素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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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雲英等六人茲就先父許火金囑託交待事項達成協議：一、

座落高雄市○○區○○路○○○號五樓之一（建號柒零捌）

面積捌伍零•伍貳平方公尺，所有權人目前登記歐靜蕙，該

建物歸許信仁持分2/5、許再德持分2/5、許素芳持分1/5，

三人若欲過戶登記，歐靜蕙應無條件易名…」等語，然該協

議書之立協議書人僅有案外人鄭許素芬、許素貞、許雲英等

3人之署名，未見告訴人、案外人許信仁、歐靜蕙在協議書

上簽名，協議書之簽立日期更僅記載92年，月、日部分則留

白，顯見該協議書有多處闕漏，案外人許信仁、歐靜蕙是否

有與告訴人等其他立協議書人達成協議？該份協議書是否合

法有效？均有可疑之處。又告訴人之母親廖瑞惠雖於另案民

事案件審理時具結證稱：許火金（即告訴人之父）在簽立協

議書前，曾詢問4個女兒關於城中城建物之分配，除許素芳

之外，其他人同意放棄繼承，當時簽立協議書是在城中城建

物6樓的房間內簽的，在場人有4個女兒、歐靜蕙跟我在場，

許火金說沒有分到的才要簽，有分到的不用簽。我不用簽是

因為我與許再德是母子，有5分之2，我是許火金的二房等

語，然衡諸常情，該協議書既明確記載由案外人許信仁等6

人達成協議，且預設了六名立協議書人之欄位，豈有僅通知

案外人歐靜蕙、案外人鄭許素芬等4名女兒到場，又只讓案

外人鄭許素芬、許素貞、許雲英簽名之理；另本案建物倘係

借名登記在案外人歐靜蕙名下，則在場之案外人歐靜蕙更應

該在協議書上簽名，或另與案外人許火金簽立契約，以證明

本案建物係借名登記，然此部份證據卻付之闕如，證人廖瑞

惠之說法顯與常情有違。再佐以證人廖瑞惠自承係案外人許

火金之二房，並非被告3人之親祖母，與告訴人就本案建物

共享5分之2持分之所有權等情，顯見證人廖瑞惠就本件救濟

金糾紛與告訴人有相同之利害關係，其證述自有偏頗告訴人

可能或迴護其自身利害關係之虞，是在無其他積極證據得以

佐證之下，尚難僅以證人廖瑞惠之證述內容，即認該協議書

係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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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退步而言之，縱認上開協議書為真，然本件被告3人領取之

救濟金係因位於「高雄市○○區○○路00號5樓之2」之本案

建物遭徵收，而上開協議書之契約標的係載明座落「高雄市

○○區○○路00號五樓之一」建物，況證人廖瑞惠亦於另案

民事案件審理中證稱：城中城建物的門牌是兩間房子，但協

議書簽的是針對鹽埕區府北路31號5樓之1等語，顯見見聞協

議書之人若未細究建物建號及使用面積，未必當然知悉該協

議書係針對本案建物進行所有權分配，是縱認被告3人曾見

聞該份協議書，亦難逕認渠等主觀上知悉該份協議書與本案

建物有關。

　⒌是以，該份協議書是否真實有效、本案建物是否係借名登記

等情均尚有爭議，被告3人主觀上認為自己係本案建物之繼

承人，而可領有本案建物之救濟金，並非無據，自難認被告

3人有何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而對渠等以侵占、背信罪

嫌相繩。告訴人宜另循民事途徑解決。

　⒍綜上，應認被告3人犯罪嫌疑尚有不足。故依刑事訴訟法第2

52條第10款為不起訴之處分。

　㈡聲請人不服檢察官前揭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經高雄高分

檢檢察長審核後，引用前述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並補

充：　　

　　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以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為前提，換言

之，必行為人先合法持有他人之物，而於持有狀態繼續中，

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始可；又刑法第342條背信罪

之成立，須以為他人處理事務為前提，所謂為他人云者，係

指受他人之委任，為他人處理事務而言（最高法院86年度台

上字第7051號、90年度台上字第6082號判決要旨參照）。卷

查，聲請人聲請再議意旨雖仍認被告3人有本件侵占與背信

行為，然均為被告3人於警詢與原偵查中否認，而本件係因

被告3人之母歐靜蕙因城中城大火往生，其名下之不動產即

本案建物（土地及建物）由被告3人繼承，並取得上述救濟

金，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111年12月29日高市地政發字第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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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16700號函暨檢附之地上物拆遷救濟清冊在卷可參（見警

卷第79頁至第85頁），是被告3人既因繼承關係，並經高雄

市政府核發而取得救濟金，則被告3人取得之救濟金，即非

屬持有聲請人之物，自無易「持有」為「所有」之犯意，且

聲請人亦未指明被告3人係何時、如何受其委任處理救濟金

事務，並提出相關委任之證據加以說明，則揆諸首揭說明，

已難認被告3人有侵占、背信犯行。再觀諸聲請人提出之協

議書（見他字卷第19頁），立協議書人僅有鄭許素芬、許素

貞、許雲英等3人署名，未見聲請人、許信仁、歐靜蕙在協

議書上簽名，協議書之簽立日期更僅記載92年，月、日，部

分則留白，顯見該協議書有多處闕漏，許信仁、歐靜蕙是否

有與聲請人等其他立協議書人達成協議，及該份協議書是否

合法有效，均有可疑之處，此經原處分敘述如上。再議意旨

雖指依聲請人與被告3人間通話之電話錄音譯文，被告3人於

電話中並未否認聲請人有5分之2之持分等語。惟被告許祖華

於電話中，即向聲請人表明「所以包括我媽媽這筆錢，應該

也都跟你們沒關係吧。」、「繼承人是媽媽，媽媽過給我，

我變成繼承人，就是我全權處理。」（即告證7，見他字卷

第129頁至第143頁），足見被告3人並未完全承認聲請人所

指就本案建物有5分之3持分所有權。另再議意旨復指系爭建

物為國宮戲院經營使用，建物有5、6樓，其中5樓做為國宮

戲院使用，6樓為住家，不論係「府北路31號5樓之2」、

「府北路31號5樓之1」，門牌地址雖有異，然均無礙係指國

宮戲院之建物，可認被告3人主觀上均知上址係指國宮戲

院，卻將救濟金占為己有等語。然被告3人領取之救濟金係

位於「高雄市○○區○○路00號5樓之2」之本案建物遭徵

收，而上開協議書之契約標的係載明座落「高雄市○○區○

○路00號5樓之1」建物，此觀救濟清冊所載自明（見他字卷

第83頁），核與證人即聲請人之母廖瑞惠於民事庭審理時證

述：「（法官問：城中城建物的門牌是一間房子還是兩間房

子？（提示係爭協議書）答：是兩間房子，但協議書簽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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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鹽埕區府北路31號5樓之2」、「（法官問：請確認依妳

所述，原告（即聲請人）與歐靜蕙間有無簽定文書或講好原

告借歐靜蕙的名字將城中城建物登記在歐靜蕙名下？）答：

沒有，大家都照許火金的意思辦理」等語（見他字卷第179

頁、第180頁），則依上所述，相互以觀，救濟清冊所載

「高雄市○○區○○路00號5樓之2」之本案建物遭徵收，與

聲請人所指「高雄市○○區○○路00號5樓之1」，即難認係

再議意旨所稱之國宮戲院經營使用之5樓、6樓。本件既難認

被告3人有聲請人所指之上述犯行，則所請再傳喚證人許素

芬、許素貞即無必要。至於聲請人如認本件救濟金之分配有

爭議，自宜循民事程序解決，亦併予敘明。據此，原檢察官

調查相關證據資料後，認被告3人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

分，經核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五、聲請人不服原駁回再議處分，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意旨

略以：

　　告訴人先父於過世前，曾在許素芬、許素芳、許素貞、許雲

英、廖瑞惠、歐靜蕙及被告許文寧在場時，表示本案建物由

告訴人有5分之2持分、許信仁有5分之2持分、許素芳有5分

之1持分，倘日後告訴人、許信仁、許素芳欲辦理過戶登

記，歐靜蕙應無條件辦理，而成立系爭協議書。依告訴人提

出之錄音譯文，可見被告3人早已自歐靜蕙處得知上開本案

建物持分之分配，是本案建物救濟金實質上應屬告訴人所

有，被告3人領取建物救濟金時，主觀上存有不法所有意圖

及侵占、背信犯意。又系爭協議書並非要式契約，告訴人與

歐靜蕙達成意思表示一致，該契約即屬有效且拘束告訴人及

歐靜蕙，被告3人既知悉系爭協議書之存在，不因系爭協議

書是否記載完全而影響契約效力，爰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

語。　　

六、聲請人雖以前開意旨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原不起訴處分、

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暨事證，經本院調閱前開卷宗核閱屬

實，而就本件聲請人再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主張，茲分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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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㈠聲請意旨雖稱成立系爭協議書時，被告許文寧在場，又被告

3人均已自歐靜蕙處得知上開本案建物持分之分配等語，然

參以聲請人於偵查時稱：協議書簽立時，在場者有許素芬、

許素貞、許雲英、許素芳、歐靜蕙、廖瑞惠等語(見偵卷第1

07頁)，且證人廖瑞惠於民事庭審理時證稱：簽立協議書

時，是4個女兒、歐靜蕙和我在場等語(見偵卷第175頁)，均

未提及被告許文寧在場，此部分是否真實，尚屬有疑。再由

聲請人於偵查時提出之錄音譯文，雖可見被告許祖華表示：

「我說那是媽媽要分成五份」、「她沒有交代我啊」、「那

是口頭上說的而已」；被告許文寧表示：「當初媽媽是有說

過這句話」等語(見他卷第130-131、136頁)，然此等對話內

容籠統、簡略，況且於上開錄音譯文中之前後文，仍有被告

3人針對本案建物所有權之歸屬、處分權限所敘及之其他內

容(詳後述)，尚未能由此片段言語得知被告3人就本案建物

相關分配問題自歐靜蕙處得知之完整內容為何，自難以此逕

認被告3人已然知悉系爭協議書之內容。

　㈡按刑法上之侵占罪，行為人須持有他人之物，其客觀上之行

為須有易持有為所有之取得行為，主觀上則須有意圖為自己

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侵占故意，始足成立。又按刑法第342

條背信罪之構成要件，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背信行為之認識

及取得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客觀上足生損害於

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如行為人之行為尚未使他人因而受

有損害，且無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之意圖，即難認行為

人該當背信罪之構成要件。參以聲請人於偵查時提出之錄音

譯文，可見被告許祖華表示：「繼承人是媽媽，媽媽過給

我，我變成繼承人，就是我全權處理」、「你如果要走法律

也沒有關係，因為那是我的權利，那是保護我媽媽的財產權

利，因為稅金…」、「當初她一個人兼了好幾份工作在背負

這些稅金」、「她也有說過她不要分你也是可以啊，她有跟

我這麼說過，因為她說為什麼都是她一個人自己在承擔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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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單子你拿過來嘛，我要看東西，其他的都不用

說，你給我證據，我就賠你錢，就這麼簡單」、「你拿來給

我看啊，我們來走法律途徑啊，看這個有沒有效力，有效力

錢我就賠給你啊，我就都還你啊」；被告許文寧表示：「那

個時候媽媽有說過，人家要來收購，然後我還記得她有問過

你說，如果收購，等於城中城只會分到幾百萬，連要買一間

房子也都沒有那樣，那時候你們會怎麼解決？那時候你跟我

媽媽是說，你們不會拿走，要一起買房子，對吧」，被告許

祖毓亦表示：「這你有講過，這我也都知道」；被告許祖毓

另表示：「那時候我們叫她這間房子放棄掉，都不要了，大

家都不要，這間房子讓政府收走。所以我問你，那時候如果

真的被收走了，你會怎麼做？」、「就是被收走了，那這樣

都沒有了，你這間房子也沒有了」、「你要給我們一個合理

的解釋啊」等語(見他卷第130-131、135-137頁)，衡諸被告

3人所述之上開內容，足見被告3人就本案建物所有權之歸

屬、處分權限等認知，與聲請人間尚有歧異，且對系爭協議

書之效力仍有疑義，實難逕認被告3人領取救濟金後未給付

聲請人之行為，主觀上有何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之意圖，

而無從以刑法之侵占罪及背信罪相繩。

七、綜上所述，本院認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所憑據之

理由，並未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

情，且以偵查中現存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犯罪嫌疑已達准

予提起自訴之審查標準，聲請人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猶執陳

詞，指摘原駁回再議聲請理由不當，然其所執陳之事項亦不

足為推翻原駁回再議之理由，揆諸前揭說明，本件准許提起

自訴之聲請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蔣文萱

　　　　　　　　　　　　　　　　　　　法　官　吳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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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陳芷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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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73號
聲  請  人
即告訴人    許盛翔




代  理  人  陳君沛律師
被      告  許祖華




            許文寧




            許祖毓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侵占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3年7月1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766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9208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許盛翔（下稱聲請人）就被告許祖華、許文寧、許祖毓涉犯侵占等罪嫌，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提出告訴，經檢察官偵查後以113年度偵字第9208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而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下稱高雄高分檢）檢察長認再議為無理由，復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766號駁回再議（下稱駁回再議處分）。嗣聲請人於收受駁回再議處分書後，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於法定期間10日內之民國113年7月10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卷核閱屬實，並有原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證書及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在卷可稽，是聲請人本件聲請，程序上與首揭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按法院認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法院僅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依此立法精神，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為准否提起自訴之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之範圍，即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再者，法院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時，案件即進入審判程序，顯見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必須偵查卷內所存之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即提起公訴之情形，即案件已跨越起訴門檻，被告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始應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倘案件尚須另行蒐證偵查，始能判斷應否准許提起自訴，因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並無如再議制度得為發回由原檢察官續行偵查之設計，法院即應依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以聲請無理由裁定駁回之。
三、告訴意旨略以：被告許祖華、許文寧、許祖毓為兄妹，告訴人許盛翔（原名許再德）為被告3人之叔叔。被告3人之母親歐靜蕙、二姑姑許素芳均在城中城大樓火災中喪生，渠等因繼承而取得案外人歐靜蕙名下、門牌號碼為高雄市○○區○○路00號5樓之2城中城大樓建物（建物建號為高雄市○○區○○段○○段000號，下稱本案建物）之所有權。詎被告3人明知告訴人與其兄弟姊妹即案外人許信仁（被告3人之父親，已歿）、鄭許素芬、許素芳、許素貞、許雲英等6人曾就本案建物達成協定，約定將本案建物借名登記在案外人歐靜蕙名下，實際所有權係由案外人許信仁享有5分之2持分、告訴人享有5分之2持分、案外人許素芳享有5分之1持分；又告訴人因繼承案外人許素芳之遺產，而對本案建物享有5分之3持分之所有權，竟仍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背信之犯意聯絡，將高雄市政府因辦理「城中城暨七賢國中舊址跨區區段徵收」，針對本案建物於111年8月17日、9月29日發放予被告3人、共計新臺幣（下同）33,582,300元之救濟金，全數侵占入己，未依約給付告訴人應得之20,149,380元，而以此方式違背其等之任務，致生損害於告訴人。因認被告3人均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等罪嫌。
四、原不起訴處分、駁回聲請再議處分意旨：　
　㈠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意旨略以：
　⒈詢據被告3人均堅詞否認有何上開犯行，並辯稱：我們此前不知悉有該協議書，協議書上的簽名並不完全，也沒有許信仁及歐靜蕙的簽名，而且從內容來看我父母親也不是協議書的簽約人，城中城建物所有權有如協議書所載之分配是許盛翔自己說的，並沒有此事等語。
　⒉經查，就被告3人有於上開時間領取高雄市政府發放、合計33,582,300元之建物救濟金2筆一節，業據告訴人指述甚詳，亦為被告3人所不否認，並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111年12月29日高市地政發字第11135116700號函暨檢附之地上物拆遷救濟清冊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⒊惟查，觀諸告訴人提出之協議書，雖載有「立協議書人：許信仁、許再德（即告訴人）、鄭許素芬、許素芳、許素貞、許雲英等六人茲就先父許火金囑託交待事項達成協議：一、座落高雄市○○區○○路○○○號五樓之一（建號柒零捌）面積捌伍零•伍貳平方公尺，所有權人目前登記歐靜蕙，該建物歸許信仁持分2/5、許再德持分2/5、許素芳持分1/5，三人若欲過戶登記，歐靜蕙應無條件易名…」等語，然該協議書之立協議書人僅有案外人鄭許素芬、許素貞、許雲英等3人之署名，未見告訴人、案外人許信仁、歐靜蕙在協議書上簽名，協議書之簽立日期更僅記載92年，月、日部分則留白，顯見該協議書有多處闕漏，案外人許信仁、歐靜蕙是否有與告訴人等其他立協議書人達成協議？該份協議書是否合法有效？均有可疑之處。又告訴人之母親廖瑞惠雖於另案民事案件審理時具結證稱：許火金（即告訴人之父）在簽立協議書前，曾詢問4個女兒關於城中城建物之分配，除許素芳之外，其他人同意放棄繼承，當時簽立協議書是在城中城建物6樓的房間內簽的，在場人有4個女兒、歐靜蕙跟我在場，許火金說沒有分到的才要簽，有分到的不用簽。我不用簽是因為我與許再德是母子，有5分之2，我是許火金的二房等語，然衡諸常情，該協議書既明確記載由案外人許信仁等6人達成協議，且預設了六名立協議書人之欄位，豈有僅通知案外人歐靜蕙、案外人鄭許素芬等4名女兒到場，又只讓案外人鄭許素芬、許素貞、許雲英簽名之理；另本案建物倘係借名登記在案外人歐靜蕙名下，則在場之案外人歐靜蕙更應該在協議書上簽名，或另與案外人許火金簽立契約，以證明本案建物係借名登記，然此部份證據卻付之闕如，證人廖瑞惠之說法顯與常情有違。再佐以證人廖瑞惠自承係案外人許火金之二房，並非被告3人之親祖母，與告訴人就本案建物共享5分之2持分之所有權等情，顯見證人廖瑞惠就本件救濟金糾紛與告訴人有相同之利害關係，其證述自有偏頗告訴人可能或迴護其自身利害關係之虞，是在無其他積極證據得以佐證之下，尚難僅以證人廖瑞惠之證述內容，即認該協議書係合法有效。
　⒋退步而言之，縱認上開協議書為真，然本件被告3人領取之救濟金係因位於「高雄市○○區○○路00號5樓之2」之本案建物遭徵收，而上開協議書之契約標的係載明座落「高雄市○○區○○路00號五樓之一」建物，況證人廖瑞惠亦於另案民事案件審理中證稱：城中城建物的門牌是兩間房子，但協議書簽的是針對鹽埕區府北路31號5樓之1等語，顯見見聞協議書之人若未細究建物建號及使用面積，未必當然知悉該協議書係針對本案建物進行所有權分配，是縱認被告3人曾見聞該份協議書，亦難逕認渠等主觀上知悉該份協議書與本案建物有關。
　⒌是以，該份協議書是否真實有效、本案建物是否係借名登記等情均尚有爭議，被告3人主觀上認為自己係本案建物之繼承人，而可領有本案建物之救濟金，並非無據，自難認被告3人有何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而對渠等以侵占、背信罪嫌相繩。告訴人宜另循民事途徑解決。
　⒍綜上，應認被告3人犯罪嫌疑尚有不足。故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為不起訴之處分。
　㈡聲請人不服檢察官前揭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經高雄高分檢檢察長審核後，引用前述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並補充：　　
　　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以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為前提，換言之，必行為人先合法持有他人之物，而於持有狀態繼續中，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始可；又刑法第342條背信罪之成立，須以為他人處理事務為前提，所謂為他人云者，係指受他人之委任，為他人處理事務而言（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7051號、90年度台上字第6082號判決要旨參照）。卷查，聲請人聲請再議意旨雖仍認被告3人有本件侵占與背信行為，然均為被告3人於警詢與原偵查中否認，而本件係因被告3人之母歐靜蕙因城中城大火往生，其名下之不動產即本案建物（土地及建物）由被告3人繼承，並取得上述救濟金，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111年12月29日高市地政發字第11135116700號函暨檢附之地上物拆遷救濟清冊在卷可參（見警卷第79頁至第85頁），是被告3人既因繼承關係，並經高雄市政府核發而取得救濟金，則被告3人取得之救濟金，即非屬持有聲請人之物，自無易「持有」為「所有」之犯意，且聲請人亦未指明被告3人係何時、如何受其委任處理救濟金事務，並提出相關委任之證據加以說明，則揆諸首揭說明，已難認被告3人有侵占、背信犯行。再觀諸聲請人提出之協議書（見他字卷第19頁），立協議書人僅有鄭許素芬、許素貞、許雲英等3人署名，未見聲請人、許信仁、歐靜蕙在協議書上簽名，協議書之簽立日期更僅記載92年，月、日，部分則留白，顯見該協議書有多處闕漏，許信仁、歐靜蕙是否有與聲請人等其他立協議書人達成協議，及該份協議書是否合法有效，均有可疑之處，此經原處分敘述如上。再議意旨雖指依聲請人與被告3人間通話之電話錄音譯文，被告3人於電話中並未否認聲請人有5分之2之持分等語。惟被告許祖華於電話中，即向聲請人表明「所以包括我媽媽這筆錢，應該也都跟你們沒關係吧。」、「繼承人是媽媽，媽媽過給我，我變成繼承人，就是我全權處理。」（即告證7，見他字卷第129頁至第143頁），足見被告3人並未完全承認聲請人所指就本案建物有5分之3持分所有權。另再議意旨復指系爭建物為國宮戲院經營使用，建物有5、6樓，其中5樓做為國宮戲院使用，6樓為住家，不論係「府北路31號5樓之2」、「府北路31號5樓之1」，門牌地址雖有異，然均無礙係指國宮戲院之建物，可認被告3人主觀上均知上址係指國宮戲院，卻將救濟金占為己有等語。然被告3人領取之救濟金係位於「高雄市○○區○○路00號5樓之2」之本案建物遭徵收，而上開協議書之契約標的係載明座落「高雄市○○區○○路00號5樓之1」建物，此觀救濟清冊所載自明（見他字卷第83頁），核與證人即聲請人之母廖瑞惠於民事庭審理時證述：「（法官問：城中城建物的門牌是一間房子還是兩間房子？（提示係爭協議書）答：是兩間房子，但協議書簽的是針對鹽埕區府北路31號5樓之2」、「（法官問：請確認依妳所述，原告（即聲請人）與歐靜蕙間有無簽定文書或講好原告借歐靜蕙的名字將城中城建物登記在歐靜蕙名下？）答：沒有，大家都照許火金的意思辦理」等語（見他字卷第179頁、第180頁），則依上所述，相互以觀，救濟清冊所載「高雄市○○區○○路00號5樓之2」之本案建物遭徵收，與聲請人所指「高雄市○○區○○路00號5樓之1」，即難認係再議意旨所稱之國宮戲院經營使用之5樓、6樓。本件既難認被告3人有聲請人所指之上述犯行，則所請再傳喚證人許素芬、許素貞即無必要。至於聲請人如認本件救濟金之分配有爭議，自宜循民事程序解決，亦併予敘明。據此，原檢察官調查相關證據資料後，認被告3人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經核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五、聲請人不服原駁回再議處分，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意旨略以：
　　告訴人先父於過世前，曾在許素芬、許素芳、許素貞、許雲英、廖瑞惠、歐靜蕙及被告許文寧在場時，表示本案建物由告訴人有5分之2持分、許信仁有5分之2持分、許素芳有5分之1持分，倘日後告訴人、許信仁、許素芳欲辦理過戶登記，歐靜蕙應無條件辦理，而成立系爭協議書。依告訴人提出之錄音譯文，可見被告3人早已自歐靜蕙處得知上開本案建物持分之分配，是本案建物救濟金實質上應屬告訴人所有，被告3人領取建物救濟金時，主觀上存有不法所有意圖及侵占、背信犯意。又系爭協議書並非要式契約，告訴人與歐靜蕙達成意思表示一致，該契約即屬有效且拘束告訴人及歐靜蕙，被告3人既知悉系爭協議書之存在，不因系爭協議書是否記載完全而影響契約效力，爰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六、聲請人雖以前開意旨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原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暨事證，經本院調閱前開卷宗核閱屬實，而就本件聲請人再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主張，茲分述如下：
　㈠聲請意旨雖稱成立系爭協議書時，被告許文寧在場，又被告3人均已自歐靜蕙處得知上開本案建物持分之分配等語，然參以聲請人於偵查時稱：協議書簽立時，在場者有許素芬、許素貞、許雲英、許素芳、歐靜蕙、廖瑞惠等語(見偵卷第107頁)，且證人廖瑞惠於民事庭審理時證稱：簽立協議書時，是4個女兒、歐靜蕙和我在場等語(見偵卷第175頁)，均未提及被告許文寧在場，此部分是否真實，尚屬有疑。再由聲請人於偵查時提出之錄音譯文，雖可見被告許祖華表示：「我說那是媽媽要分成五份」、「她沒有交代我啊」、「那是口頭上說的而已」；被告許文寧表示：「當初媽媽是有說過這句話」等語(見他卷第130-131、136頁)，然此等對話內容籠統、簡略，況且於上開錄音譯文中之前後文，仍有被告3人針對本案建物所有權之歸屬、處分權限所敘及之其他內容(詳後述)，尚未能由此片段言語得知被告3人就本案建物相關分配問題自歐靜蕙處得知之完整內容為何，自難以此逕認被告3人已然知悉系爭協議書之內容。
　㈡按刑法上之侵占罪，行為人須持有他人之物，其客觀上之行為須有易持有為所有之取得行為，主觀上則須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侵占故意，始足成立。又按刑法第342條背信罪之構成要件，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背信行為之認識及取得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客觀上足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如行為人之行為尚未使他人因而受有損害，且無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之意圖，即難認行為人該當背信罪之構成要件。參以聲請人於偵查時提出之錄音譯文，可見被告許祖華表示：「繼承人是媽媽，媽媽過給我，我變成繼承人，就是我全權處理」、「你如果要走法律也沒有關係，因為那是我的權利，那是保護我媽媽的財產權利，因為稅金…」、「當初她一個人兼了好幾份工作在背負這些稅金」、「她也有說過她不要分你也是可以啊，她有跟我這麼說過，因為她說為什麼都是她一個人自己在承擔這些東西」、「單子你拿過來嘛，我要看東西，其他的都不用說，你給我證據，我就賠你錢，就這麼簡單」、「你拿來給我看啊，我們來走法律途徑啊，看這個有沒有效力，有效力錢我就賠給你啊，我就都還你啊」；被告許文寧表示：「那個時候媽媽有說過，人家要來收購，然後我還記得她有問過你說，如果收購，等於城中城只會分到幾百萬，連要買一間房子也都沒有那樣，那時候你們會怎麼解決？那時候你跟我媽媽是說，你們不會拿走，要一起買房子，對吧」，被告許祖毓亦表示：「這你有講過，這我也都知道」；被告許祖毓另表示：「那時候我們叫她這間房子放棄掉，都不要了，大家都不要，這間房子讓政府收走。所以我問你，那時候如果真的被收走了，你會怎麼做？」、「就是被收走了，那這樣都沒有了，你這間房子也沒有了」、「你要給我們一個合理的解釋啊」等語(見他卷第130-131、135-137頁)，衡諸被告3人所述之上開內容，足見被告3人就本案建物所有權之歸屬、處分權限等認知，與聲請人間尚有歧異，且對系爭協議書之效力仍有疑義，實難逕認被告3人領取救濟金後未給付聲請人之行為，主觀上有何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之意圖，而無從以刑法之侵占罪及背信罪相繩。
七、綜上所述，本院認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所憑據之理由，並未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且以偵查中現存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犯罪嫌疑已達准予提起自訴之審查標準，聲請人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猶執陳詞，指摘原駁回再議聲請理由不當，然其所執陳之事項亦不足為推翻原駁回再議之理由，揆諸前揭說明，本件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蔣文萱
　　　　　　　　　　　　　　　　　　　法　官　吳俞玲
　　　　　　　　　　　　　　　　　　　法　官　陳芷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73號
聲  請  人
即告訴人    許盛翔


代  理  人  陳君沛律師
被      告  許祖華


            許文寧


            許祖毓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侵占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
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3年7月1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
1766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9208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
    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
    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
    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
    訟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
    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許盛翔（下稱聲請人）就被告許祖華、
    許文寧、許祖毓涉犯侵占等罪嫌，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下稱高雄地檢署）提出告訴，經檢察官偵查後以113年度偵
    字第9208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
    服而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下稱高雄
    高分檢）檢察長認再議為無理由，復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
    766號駁回再議（下稱駁回再議處分）。嗣聲請人於收受駁
    回再議處分書後，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於法定期間10日內之
    民國113年7月10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據
    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卷核閱屬實，並有原不起訴處分書、
    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證書及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在卷
    可稽，是聲請人本件聲請，程序上與首揭規定相符，先予敘
    明。
二、按法院認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准許
    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
    之外部監督機制，法院僅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
    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依此立法精神
    ，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為准否提起自訴之裁定
    前，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之範圍，即應以偵查中曾
    顯現之證據為限。再者，法院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時，案
    件即進入審判程序，顯見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必
    須偵查卷內所存之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
    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即提起公訴之情形，即案
    件已跨越起訴門檻，被告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
    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始應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倘案
    件尚須另行蒐證偵查，始能判斷應否准許提起自訴，因聲請
    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並無如再議制度得為發回由原檢察官續
    行偵查之設計，法院即應依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以
    聲請無理由裁定駁回之。
三、告訴意旨略以：被告許祖華、許文寧、許祖毓為兄妹，告訴
    人許盛翔（原名許再德）為被告3人之叔叔。被告3人之母親
    歐靜蕙、二姑姑許素芳均在城中城大樓火災中喪生，渠等因
    繼承而取得案外人歐靜蕙名下、門牌號碼為高雄市○○區○○路
    00號5樓之2城中城大樓建物（建物建號為高雄市○○區○○段○○
    段000號，下稱本案建物）之所有權。詎被告3人明知告訴人
    與其兄弟姊妹即案外人許信仁（被告3人之父親，已歿）、
    鄭許素芬、許素芳、許素貞、許雲英等6人曾就本案建物達
    成協定，約定將本案建物借名登記在案外人歐靜蕙名下，實
    際所有權係由案外人許信仁享有5分之2持分、告訴人享有5
    分之2持分、案外人許素芳享有5分之1持分；又告訴人因繼
    承案外人許素芳之遺產，而對本案建物享有5分之3持分之所
    有權，竟仍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背信之
    犯意聯絡，將高雄市政府因辦理「城中城暨七賢國中舊址跨
    區區段徵收」，針對本案建物於111年8月17日、9月29日發
    放予被告3人、共計新臺幣（下同）33,582,300元之救濟金
    ，全數侵占入己，未依約給付告訴人應得之20,149,380元，
    而以此方式違背其等之任務，致生損害於告訴人。因認被告
    3人均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
    等罪嫌。
四、原不起訴處分、駁回聲請再議處分意旨：　
　㈠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意旨略以：
　⒈詢據被告3人均堅詞否認有何上開犯行，並辯稱：我們此前不
    知悉有該協議書，協議書上的簽名並不完全，也沒有許信仁
    及歐靜蕙的簽名，而且從內容來看我父母親也不是協議書的
    簽約人，城中城建物所有權有如協議書所載之分配是許盛翔
    自己說的，並沒有此事等語。
　⒉經查，就被告3人有於上開時間領取高雄市政府發放、合計33
    ,582,300元之建物救濟金2筆一節，業據告訴人指述甚詳，
    亦為被告3人所不否認，並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111年12月29
    日高市地政發字第11135116700號函暨檢附之地上物拆遷救
    濟清冊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⒊惟查，觀諸告訴人提出之協議書，雖載有「立協議書人：許
    信仁、許再德（即告訴人）、鄭許素芬、許素芳、許素貞、
    許雲英等六人茲就先父許火金囑託交待事項達成協議：一、
    座落高雄市○○區○○路○○○號五樓之一（建號柒零捌）面積捌
    伍零•伍貳平方公尺，所有權人目前登記歐靜蕙，該建物歸
    許信仁持分2/5、許再德持分2/5、許素芳持分1/5，三人若
    欲過戶登記，歐靜蕙應無條件易名…」等語，然該協議書之
    立協議書人僅有案外人鄭許素芬、許素貞、許雲英等3人之
    署名，未見告訴人、案外人許信仁、歐靜蕙在協議書上簽名
    ，協議書之簽立日期更僅記載92年，月、日部分則留白，顯
    見該協議書有多處闕漏，案外人許信仁、歐靜蕙是否有與告
    訴人等其他立協議書人達成協議？該份協議書是否合法有效
    ？均有可疑之處。又告訴人之母親廖瑞惠雖於另案民事案件
    審理時具結證稱：許火金（即告訴人之父）在簽立協議書前
    ，曾詢問4個女兒關於城中城建物之分配，除許素芳之外，
    其他人同意放棄繼承，當時簽立協議書是在城中城建物6樓
    的房間內簽的，在場人有4個女兒、歐靜蕙跟我在場，許火
    金說沒有分到的才要簽，有分到的不用簽。我不用簽是因為
    我與許再德是母子，有5分之2，我是許火金的二房等語，然
    衡諸常情，該協議書既明確記載由案外人許信仁等6人達成
    協議，且預設了六名立協議書人之欄位，豈有僅通知案外人
    歐靜蕙、案外人鄭許素芬等4名女兒到場，又只讓案外人鄭
    許素芬、許素貞、許雲英簽名之理；另本案建物倘係借名登
    記在案外人歐靜蕙名下，則在場之案外人歐靜蕙更應該在協
    議書上簽名，或另與案外人許火金簽立契約，以證明本案建
    物係借名登記，然此部份證據卻付之闕如，證人廖瑞惠之說
    法顯與常情有違。再佐以證人廖瑞惠自承係案外人許火金之
    二房，並非被告3人之親祖母，與告訴人就本案建物共享5分
    之2持分之所有權等情，顯見證人廖瑞惠就本件救濟金糾紛
    與告訴人有相同之利害關係，其證述自有偏頗告訴人可能或
    迴護其自身利害關係之虞，是在無其他積極證據得以佐證之
    下，尚難僅以證人廖瑞惠之證述內容，即認該協議書係合法
    有效。
　⒋退步而言之，縱認上開協議書為真，然本件被告3人領取之救
    濟金係因位於「高雄市○○區○○路00號5樓之2」之本案建物遭
    徵收，而上開協議書之契約標的係載明座落「高雄市○○區○○
    路00號五樓之一」建物，況證人廖瑞惠亦於另案民事案件審
    理中證稱：城中城建物的門牌是兩間房子，但協議書簽的是
    針對鹽埕區府北路31號5樓之1等語，顯見見聞協議書之人若
    未細究建物建號及使用面積，未必當然知悉該協議書係針對
    本案建物進行所有權分配，是縱認被告3人曾見聞該份協議
    書，亦難逕認渠等主觀上知悉該份協議書與本案建物有關。
　⒌是以，該份協議書是否真實有效、本案建物是否係借名登記
    等情均尚有爭議，被告3人主觀上認為自己係本案建物之繼
    承人，而可領有本案建物之救濟金，並非無據，自難認被告
    3人有何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而對渠等以侵占、背信罪
    嫌相繩。告訴人宜另循民事途徑解決。
　⒍綜上，應認被告3人犯罪嫌疑尚有不足。故依刑事訴訟法第25
    2條第10款為不起訴之處分。
　㈡聲請人不服檢察官前揭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經高雄高分
    檢檢察長審核後，引用前述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並補充
    ：　　
　　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以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為前提，換言
    之，必行為人先合法持有他人之物，而於持有狀態繼續中，
    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始可；又刑法第342條背信罪
    之成立，須以為他人處理事務為前提，所謂為他人云者，係
    指受他人之委任，為他人處理事務而言（最高法院86年度台
    上字第7051號、90年度台上字第6082號判決要旨參照）。卷
    查，聲請人聲請再議意旨雖仍認被告3人有本件侵占與背信
    行為，然均為被告3人於警詢與原偵查中否認，而本件係因
    被告3人之母歐靜蕙因城中城大火往生，其名下之不動產即
    本案建物（土地及建物）由被告3人繼承，並取得上述救濟
    金，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111年12月29日高市地政發字第111
    35116700號函暨檢附之地上物拆遷救濟清冊在卷可參（見警
    卷第79頁至第85頁），是被告3人既因繼承關係，並經高雄
    市政府核發而取得救濟金，則被告3人取得之救濟金，即非
    屬持有聲請人之物，自無易「持有」為「所有」之犯意，且
    聲請人亦未指明被告3人係何時、如何受其委任處理救濟金
    事務，並提出相關委任之證據加以說明，則揆諸首揭說明，
    已難認被告3人有侵占、背信犯行。再觀諸聲請人提出之協
    議書（見他字卷第19頁），立協議書人僅有鄭許素芬、許素
    貞、許雲英等3人署名，未見聲請人、許信仁、歐靜蕙在協
    議書上簽名，協議書之簽立日期更僅記載92年，月、日，部
    分則留白，顯見該協議書有多處闕漏，許信仁、歐靜蕙是否
    有與聲請人等其他立協議書人達成協議，及該份協議書是否
    合法有效，均有可疑之處，此經原處分敘述如上。再議意旨
    雖指依聲請人與被告3人間通話之電話錄音譯文，被告3人於
    電話中並未否認聲請人有5分之2之持分等語。惟被告許祖華
    於電話中，即向聲請人表明「所以包括我媽媽這筆錢，應該
    也都跟你們沒關係吧。」、「繼承人是媽媽，媽媽過給我，
    我變成繼承人，就是我全權處理。」（即告證7，見他字卷
    第129頁至第143頁），足見被告3人並未完全承認聲請人所
    指就本案建物有5分之3持分所有權。另再議意旨復指系爭建
    物為國宮戲院經營使用，建物有5、6樓，其中5樓做為國宮
    戲院使用，6樓為住家，不論係「府北路31號5樓之2」、「
    府北路31號5樓之1」，門牌地址雖有異，然均無礙係指國宮
    戲院之建物，可認被告3人主觀上均知上址係指國宮戲院，
    卻將救濟金占為己有等語。然被告3人領取之救濟金係位於
    「高雄市○○區○○路00號5樓之2」之本案建物遭徵收，而上開
    協議書之契約標的係載明座落「高雄市○○區○○路00號5樓之1
    」建物，此觀救濟清冊所載自明（見他字卷第83頁），核與
    證人即聲請人之母廖瑞惠於民事庭審理時證述：「（法官問
    ：城中城建物的門牌是一間房子還是兩間房子？（提示係爭
    協議書）答：是兩間房子，但協議書簽的是針對鹽埕區府北
    路31號5樓之2」、「（法官問：請確認依妳所述，原告（即
    聲請人）與歐靜蕙間有無簽定文書或講好原告借歐靜蕙的名
    字將城中城建物登記在歐靜蕙名下？）答：沒有，大家都照
    許火金的意思辦理」等語（見他字卷第179頁、第180頁），
    則依上所述，相互以觀，救濟清冊所載「高雄市○○區○○路00
    號5樓之2」之本案建物遭徵收，與聲請人所指「高雄市○○區
    ○○路00號5樓之1」，即難認係再議意旨所稱之國宮戲院經營
    使用之5樓、6樓。本件既難認被告3人有聲請人所指之上述
    犯行，則所請再傳喚證人許素芬、許素貞即無必要。至於聲
    請人如認本件救濟金之分配有爭議，自宜循民事程序解決，
    亦併予敘明。據此，原檢察官調查相關證據資料後，認被告
    3人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經核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五、聲請人不服原駁回再議處分，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意旨
    略以：
　　告訴人先父於過世前，曾在許素芬、許素芳、許素貞、許雲
    英、廖瑞惠、歐靜蕙及被告許文寧在場時，表示本案建物由
    告訴人有5分之2持分、許信仁有5分之2持分、許素芳有5分
    之1持分，倘日後告訴人、許信仁、許素芳欲辦理過戶登記
    ，歐靜蕙應無條件辦理，而成立系爭協議書。依告訴人提出
    之錄音譯文，可見被告3人早已自歐靜蕙處得知上開本案建
    物持分之分配，是本案建物救濟金實質上應屬告訴人所有，
    被告3人領取建物救濟金時，主觀上存有不法所有意圖及侵
    占、背信犯意。又系爭協議書並非要式契約，告訴人與歐靜
    蕙達成意思表示一致，該契約即屬有效且拘束告訴人及歐靜
    蕙，被告3人既知悉系爭協議書之存在，不因系爭協議書是
    否記載完全而影響契約效力，爰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六、聲請人雖以前開意旨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原不起訴處分、
    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暨事證，經本院調閱前開卷宗核閱屬實
    ，而就本件聲請人再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主張，茲分述如下
    ：
　㈠聲請意旨雖稱成立系爭協議書時，被告許文寧在場，又被告3
    人均已自歐靜蕙處得知上開本案建物持分之分配等語，然參
    以聲請人於偵查時稱：協議書簽立時，在場者有許素芬、許
    素貞、許雲英、許素芳、歐靜蕙、廖瑞惠等語(見偵卷第107
    頁)，且證人廖瑞惠於民事庭審理時證稱：簽立協議書時，
    是4個女兒、歐靜蕙和我在場等語(見偵卷第175頁)，均未提
    及被告許文寧在場，此部分是否真實，尚屬有疑。再由聲請
    人於偵查時提出之錄音譯文，雖可見被告許祖華表示：「我
    說那是媽媽要分成五份」、「她沒有交代我啊」、「那是口
    頭上說的而已」；被告許文寧表示：「當初媽媽是有說過這
    句話」等語(見他卷第130-131、136頁)，然此等對話內容籠
    統、簡略，況且於上開錄音譯文中之前後文，仍有被告3人
    針對本案建物所有權之歸屬、處分權限所敘及之其他內容(
    詳後述)，尚未能由此片段言語得知被告3人就本案建物相關
    分配問題自歐靜蕙處得知之完整內容為何，自難以此逕認被
    告3人已然知悉系爭協議書之內容。
　㈡按刑法上之侵占罪，行為人須持有他人之物，其客觀上之行
    為須有易持有為所有之取得行為，主觀上則須有意圖為自己
    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侵占故意，始足成立。又按刑法第342
    條背信罪之構成要件，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背信行為之認識
    及取得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客觀上足生損害於
    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如行為人之行為尚未使他人因而受
    有損害，且無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之意圖，即難認行為
    人該當背信罪之構成要件。參以聲請人於偵查時提出之錄音
    譯文，可見被告許祖華表示：「繼承人是媽媽，媽媽過給我
    ，我變成繼承人，就是我全權處理」、「你如果要走法律也
    沒有關係，因為那是我的權利，那是保護我媽媽的財產權利
    ，因為稅金…」、「當初她一個人兼了好幾份工作在背負這
    些稅金」、「她也有說過她不要分你也是可以啊，她有跟我
    這麼說過，因為她說為什麼都是她一個人自己在承擔這些東
    西」、「單子你拿過來嘛，我要看東西，其他的都不用說，
    你給我證據，我就賠你錢，就這麼簡單」、「你拿來給我看
    啊，我們來走法律途徑啊，看這個有沒有效力，有效力錢我
    就賠給你啊，我就都還你啊」；被告許文寧表示：「那個時
    候媽媽有說過，人家要來收購，然後我還記得她有問過你說
    ，如果收購，等於城中城只會分到幾百萬，連要買一間房子
    也都沒有那樣，那時候你們會怎麼解決？那時候你跟我媽媽
    是說，你們不會拿走，要一起買房子，對吧」，被告許祖毓
    亦表示：「這你有講過，這我也都知道」；被告許祖毓另表
    示：「那時候我們叫她這間房子放棄掉，都不要了，大家都
    不要，這間房子讓政府收走。所以我問你，那時候如果真的
    被收走了，你會怎麼做？」、「就是被收走了，那這樣都沒
    有了，你這間房子也沒有了」、「你要給我們一個合理的解
    釋啊」等語(見他卷第130-131、135-137頁)，衡諸被告3人
    所述之上開內容，足見被告3人就本案建物所有權之歸屬、
    處分權限等認知，與聲請人間尚有歧異，且對系爭協議書之
    效力仍有疑義，實難逕認被告3人領取救濟金後未給付聲請
    人之行為，主觀上有何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之意圖，而無
    從以刑法之侵占罪及背信罪相繩。
七、綜上所述，本院認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所憑據之
    理由，並未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
    ，且以偵查中現存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犯罪嫌疑已達准予
    提起自訴之審查標準，聲請人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猶執陳詞，
    指摘原駁回再議聲請理由不當，然其所執陳之事項亦不足為
    推翻原駁回再議之理由，揆諸前揭說明，本件准許提起自訴
    之聲請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蔣文萱
　　　　　　　　　　　　　　　　　　　法　官　吳俞玲
　　　　　　　　　　　　　　　　　　　法　官　陳芷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73號
聲  請  人
即告訴人    許盛翔


代  理  人  陳君沛律師
被      告  許祖華


            許文寧


            許祖毓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侵占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3年7月1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766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9208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許盛翔（下稱聲請人）就被告許祖華、許文寧、許祖毓涉犯侵占等罪嫌，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提出告訴，經檢察官偵查後以113年度偵字第9208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而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下稱高雄高分檢）檢察長認再議為無理由，復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766號駁回再議（下稱駁回再議處分）。嗣聲請人於收受駁回再議處分書後，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於法定期間10日內之民國113年7月10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卷核閱屬實，並有原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證書及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在卷可稽，是聲請人本件聲請，程序上與首揭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按法院認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法院僅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依此立法精神，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為准否提起自訴之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之範圍，即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再者，法院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時，案件即進入審判程序，顯見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必須偵查卷內所存之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即提起公訴之情形，即案件已跨越起訴門檻，被告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始應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倘案件尚須另行蒐證偵查，始能判斷應否准許提起自訴，因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並無如再議制度得為發回由原檢察官續行偵查之設計，法院即應依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以聲請無理由裁定駁回之。
三、告訴意旨略以：被告許祖華、許文寧、許祖毓為兄妹，告訴人許盛翔（原名許再德）為被告3人之叔叔。被告3人之母親歐靜蕙、二姑姑許素芳均在城中城大樓火災中喪生，渠等因繼承而取得案外人歐靜蕙名下、門牌號碼為高雄市○○區○○路00號5樓之2城中城大樓建物（建物建號為高雄市○○區○○段○○段000號，下稱本案建物）之所有權。詎被告3人明知告訴人與其兄弟姊妹即案外人許信仁（被告3人之父親，已歿）、鄭許素芬、許素芳、許素貞、許雲英等6人曾就本案建物達成協定，約定將本案建物借名登記在案外人歐靜蕙名下，實際所有權係由案外人許信仁享有5分之2持分、告訴人享有5分之2持分、案外人許素芳享有5分之1持分；又告訴人因繼承案外人許素芳之遺產，而對本案建物享有5分之3持分之所有權，竟仍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背信之犯意聯絡，將高雄市政府因辦理「城中城暨七賢國中舊址跨區區段徵收」，針對本案建物於111年8月17日、9月29日發放予被告3人、共計新臺幣（下同）33,582,300元之救濟金，全數侵占入己，未依約給付告訴人應得之20,149,380元，而以此方式違背其等之任務，致生損害於告訴人。因認被告3人均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等罪嫌。
四、原不起訴處分、駁回聲請再議處分意旨：　
　㈠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意旨略以：
　⒈詢據被告3人均堅詞否認有何上開犯行，並辯稱：我們此前不知悉有該協議書，協議書上的簽名並不完全，也沒有許信仁及歐靜蕙的簽名，而且從內容來看我父母親也不是協議書的簽約人，城中城建物所有權有如協議書所載之分配是許盛翔自己說的，並沒有此事等語。
　⒉經查，就被告3人有於上開時間領取高雄市政府發放、合計33,582,300元之建物救濟金2筆一節，業據告訴人指述甚詳，亦為被告3人所不否認，並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111年12月29日高市地政發字第11135116700號函暨檢附之地上物拆遷救濟清冊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⒊惟查，觀諸告訴人提出之協議書，雖載有「立協議書人：許信仁、許再德（即告訴人）、鄭許素芬、許素芳、許素貞、許雲英等六人茲就先父許火金囑託交待事項達成協議：一、座落高雄市○○區○○路○○○號五樓之一（建號柒零捌）面積捌伍零•伍貳平方公尺，所有權人目前登記歐靜蕙，該建物歸許信仁持分2/5、許再德持分2/5、許素芳持分1/5，三人若欲過戶登記，歐靜蕙應無條件易名…」等語，然該協議書之立協議書人僅有案外人鄭許素芬、許素貞、許雲英等3人之署名，未見告訴人、案外人許信仁、歐靜蕙在協議書上簽名，協議書之簽立日期更僅記載92年，月、日部分則留白，顯見該協議書有多處闕漏，案外人許信仁、歐靜蕙是否有與告訴人等其他立協議書人達成協議？該份協議書是否合法有效？均有可疑之處。又告訴人之母親廖瑞惠雖於另案民事案件審理時具結證稱：許火金（即告訴人之父）在簽立協議書前，曾詢問4個女兒關於城中城建物之分配，除許素芳之外，其他人同意放棄繼承，當時簽立協議書是在城中城建物6樓的房間內簽的，在場人有4個女兒、歐靜蕙跟我在場，許火金說沒有分到的才要簽，有分到的不用簽。我不用簽是因為我與許再德是母子，有5分之2，我是許火金的二房等語，然衡諸常情，該協議書既明確記載由案外人許信仁等6人達成協議，且預設了六名立協議書人之欄位，豈有僅通知案外人歐靜蕙、案外人鄭許素芬等4名女兒到場，又只讓案外人鄭許素芬、許素貞、許雲英簽名之理；另本案建物倘係借名登記在案外人歐靜蕙名下，則在場之案外人歐靜蕙更應該在協議書上簽名，或另與案外人許火金簽立契約，以證明本案建物係借名登記，然此部份證據卻付之闕如，證人廖瑞惠之說法顯與常情有違。再佐以證人廖瑞惠自承係案外人許火金之二房，並非被告3人之親祖母，與告訴人就本案建物共享5分之2持分之所有權等情，顯見證人廖瑞惠就本件救濟金糾紛與告訴人有相同之利害關係，其證述自有偏頗告訴人可能或迴護其自身利害關係之虞，是在無其他積極證據得以佐證之下，尚難僅以證人廖瑞惠之證述內容，即認該協議書係合法有效。
　⒋退步而言之，縱認上開協議書為真，然本件被告3人領取之救濟金係因位於「高雄市○○區○○路00號5樓之2」之本案建物遭徵收，而上開協議書之契約標的係載明座落「高雄市○○區○○路00號五樓之一」建物，況證人廖瑞惠亦於另案民事案件審理中證稱：城中城建物的門牌是兩間房子，但協議書簽的是針對鹽埕區府北路31號5樓之1等語，顯見見聞協議書之人若未細究建物建號及使用面積，未必當然知悉該協議書係針對本案建物進行所有權分配，是縱認被告3人曾見聞該份協議書，亦難逕認渠等主觀上知悉該份協議書與本案建物有關。
　⒌是以，該份協議書是否真實有效、本案建物是否係借名登記等情均尚有爭議，被告3人主觀上認為自己係本案建物之繼承人，而可領有本案建物之救濟金，並非無據，自難認被告3人有何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而對渠等以侵占、背信罪嫌相繩。告訴人宜另循民事途徑解決。
　⒍綜上，應認被告3人犯罪嫌疑尚有不足。故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為不起訴之處分。
　㈡聲請人不服檢察官前揭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經高雄高分檢檢察長審核後，引用前述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並補充：　　
　　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以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為前提，換言之，必行為人先合法持有他人之物，而於持有狀態繼續中，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始可；又刑法第342條背信罪之成立，須以為他人處理事務為前提，所謂為他人云者，係指受他人之委任，為他人處理事務而言（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7051號、90年度台上字第6082號判決要旨參照）。卷查，聲請人聲請再議意旨雖仍認被告3人有本件侵占與背信行為，然均為被告3人於警詢與原偵查中否認，而本件係因被告3人之母歐靜蕙因城中城大火往生，其名下之不動產即本案建物（土地及建物）由被告3人繼承，並取得上述救濟金，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111年12月29日高市地政發字第11135116700號函暨檢附之地上物拆遷救濟清冊在卷可參（見警卷第79頁至第85頁），是被告3人既因繼承關係，並經高雄市政府核發而取得救濟金，則被告3人取得之救濟金，即非屬持有聲請人之物，自無易「持有」為「所有」之犯意，且聲請人亦未指明被告3人係何時、如何受其委任處理救濟金事務，並提出相關委任之證據加以說明，則揆諸首揭說明，已難認被告3人有侵占、背信犯行。再觀諸聲請人提出之協議書（見他字卷第19頁），立協議書人僅有鄭許素芬、許素貞、許雲英等3人署名，未見聲請人、許信仁、歐靜蕙在協議書上簽名，協議書之簽立日期更僅記載92年，月、日，部分則留白，顯見該協議書有多處闕漏，許信仁、歐靜蕙是否有與聲請人等其他立協議書人達成協議，及該份協議書是否合法有效，均有可疑之處，此經原處分敘述如上。再議意旨雖指依聲請人與被告3人間通話之電話錄音譯文，被告3人於電話中並未否認聲請人有5分之2之持分等語。惟被告許祖華於電話中，即向聲請人表明「所以包括我媽媽這筆錢，應該也都跟你們沒關係吧。」、「繼承人是媽媽，媽媽過給我，我變成繼承人，就是我全權處理。」（即告證7，見他字卷第129頁至第143頁），足見被告3人並未完全承認聲請人所指就本案建物有5分之3持分所有權。另再議意旨復指系爭建物為國宮戲院經營使用，建物有5、6樓，其中5樓做為國宮戲院使用，6樓為住家，不論係「府北路31號5樓之2」、「府北路31號5樓之1」，門牌地址雖有異，然均無礙係指國宮戲院之建物，可認被告3人主觀上均知上址係指國宮戲院，卻將救濟金占為己有等語。然被告3人領取之救濟金係位於「高雄市○○區○○路00號5樓之2」之本案建物遭徵收，而上開協議書之契約標的係載明座落「高雄市○○區○○路00號5樓之1」建物，此觀救濟清冊所載自明（見他字卷第83頁），核與證人即聲請人之母廖瑞惠於民事庭審理時證述：「（法官問：城中城建物的門牌是一間房子還是兩間房子？（提示係爭協議書）答：是兩間房子，但協議書簽的是針對鹽埕區府北路31號5樓之2」、「（法官問：請確認依妳所述，原告（即聲請人）與歐靜蕙間有無簽定文書或講好原告借歐靜蕙的名字將城中城建物登記在歐靜蕙名下？）答：沒有，大家都照許火金的意思辦理」等語（見他字卷第179頁、第180頁），則依上所述，相互以觀，救濟清冊所載「高雄市○○區○○路00號5樓之2」之本案建物遭徵收，與聲請人所指「高雄市○○區○○路00號5樓之1」，即難認係再議意旨所稱之國宮戲院經營使用之5樓、6樓。本件既難認被告3人有聲請人所指之上述犯行，則所請再傳喚證人許素芬、許素貞即無必要。至於聲請人如認本件救濟金之分配有爭議，自宜循民事程序解決，亦併予敘明。據此，原檢察官調查相關證據資料後，認被告3人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經核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五、聲請人不服原駁回再議處分，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意旨略以：
　　告訴人先父於過世前，曾在許素芬、許素芳、許素貞、許雲英、廖瑞惠、歐靜蕙及被告許文寧在場時，表示本案建物由告訴人有5分之2持分、許信仁有5分之2持分、許素芳有5分之1持分，倘日後告訴人、許信仁、許素芳欲辦理過戶登記，歐靜蕙應無條件辦理，而成立系爭協議書。依告訴人提出之錄音譯文，可見被告3人早已自歐靜蕙處得知上開本案建物持分之分配，是本案建物救濟金實質上應屬告訴人所有，被告3人領取建物救濟金時，主觀上存有不法所有意圖及侵占、背信犯意。又系爭協議書並非要式契約，告訴人與歐靜蕙達成意思表示一致，該契約即屬有效且拘束告訴人及歐靜蕙，被告3人既知悉系爭協議書之存在，不因系爭協議書是否記載完全而影響契約效力，爰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六、聲請人雖以前開意旨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原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暨事證，經本院調閱前開卷宗核閱屬實，而就本件聲請人再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主張，茲分述如下：
　㈠聲請意旨雖稱成立系爭協議書時，被告許文寧在場，又被告3人均已自歐靜蕙處得知上開本案建物持分之分配等語，然參以聲請人於偵查時稱：協議書簽立時，在場者有許素芬、許素貞、許雲英、許素芳、歐靜蕙、廖瑞惠等語(見偵卷第107頁)，且證人廖瑞惠於民事庭審理時證稱：簽立協議書時，是4個女兒、歐靜蕙和我在場等語(見偵卷第175頁)，均未提及被告許文寧在場，此部分是否真實，尚屬有疑。再由聲請人於偵查時提出之錄音譯文，雖可見被告許祖華表示：「我說那是媽媽要分成五份」、「她沒有交代我啊」、「那是口頭上說的而已」；被告許文寧表示：「當初媽媽是有說過這句話」等語(見他卷第130-131、136頁)，然此等對話內容籠統、簡略，況且於上開錄音譯文中之前後文，仍有被告3人針對本案建物所有權之歸屬、處分權限所敘及之其他內容(詳後述)，尚未能由此片段言語得知被告3人就本案建物相關分配問題自歐靜蕙處得知之完整內容為何，自難以此逕認被告3人已然知悉系爭協議書之內容。
　㈡按刑法上之侵占罪，行為人須持有他人之物，其客觀上之行為須有易持有為所有之取得行為，主觀上則須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侵占故意，始足成立。又按刑法第342條背信罪之構成要件，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背信行為之認識及取得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客觀上足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如行為人之行為尚未使他人因而受有損害，且無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之意圖，即難認行為人該當背信罪之構成要件。參以聲請人於偵查時提出之錄音譯文，可見被告許祖華表示：「繼承人是媽媽，媽媽過給我，我變成繼承人，就是我全權處理」、「你如果要走法律也沒有關係，因為那是我的權利，那是保護我媽媽的財產權利，因為稅金…」、「當初她一個人兼了好幾份工作在背負這些稅金」、「她也有說過她不要分你也是可以啊，她有跟我這麼說過，因為她說為什麼都是她一個人自己在承擔這些東西」、「單子你拿過來嘛，我要看東西，其他的都不用說，你給我證據，我就賠你錢，就這麼簡單」、「你拿來給我看啊，我們來走法律途徑啊，看這個有沒有效力，有效力錢我就賠給你啊，我就都還你啊」；被告許文寧表示：「那個時候媽媽有說過，人家要來收購，然後我還記得她有問過你說，如果收購，等於城中城只會分到幾百萬，連要買一間房子也都沒有那樣，那時候你們會怎麼解決？那時候你跟我媽媽是說，你們不會拿走，要一起買房子，對吧」，被告許祖毓亦表示：「這你有講過，這我也都知道」；被告許祖毓另表示：「那時候我們叫她這間房子放棄掉，都不要了，大家都不要，這間房子讓政府收走。所以我問你，那時候如果真的被收走了，你會怎麼做？」、「就是被收走了，那這樣都沒有了，你這間房子也沒有了」、「你要給我們一個合理的解釋啊」等語(見他卷第130-131、135-137頁)，衡諸被告3人所述之上開內容，足見被告3人就本案建物所有權之歸屬、處分權限等認知，與聲請人間尚有歧異，且對系爭協議書之效力仍有疑義，實難逕認被告3人領取救濟金後未給付聲請人之行為，主觀上有何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之意圖，而無從以刑法之侵占罪及背信罪相繩。
七、綜上所述，本院認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所憑據之理由，並未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且以偵查中現存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犯罪嫌疑已達准予提起自訴之審查標準，聲請人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猶執陳詞，指摘原駁回再議聲請理由不當，然其所執陳之事項亦不足為推翻原駁回再議之理由，揆諸前揭說明，本件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蔣文萱
　　　　　　　　　　　　　　　　　　　法　官　吳俞玲
　　　　　　　　　　　　　　　　　　　法　官　陳芷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